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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9年清明节期间
群众安全文明祭扫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村、社区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，切实加强2019年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服务保障，根据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19〕30号）、《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春节清明节期间群众安全祭祀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川民发〔2019〕1号）以及3月21日国家民政部、四川省民政厅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,按照省、市、区民政部门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
  各村、社区要切实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结合《镇2019年春节清明节群众安全文明暨殡葬服务场所“禁烧禁燃” 工作应急方案》修改完善工作方案。有针对性做好安全隐患排查，及时整改，要加强祭扫期间的巡查监管，组织力量加强对野外祭祀用火的管理，安排人员对重点部位、重点地段严看死守，做到路口有人把，山头有人看，散葬坟头有人守，严防清明节祭扫活动野外火源失控的状态。荻坪村要重点加强对“天王寺”寺庙的管控，持续宣传绿色祭扫、移风易俗新风尚；倡导家庭追思会、网络祭奠、鲜花祭扫、踏青遥祭等文明低碳的现代祭扫方式。各级党员、干部要始终带头推进殡葬改革，教育和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活动，凝聚起安全文明低碳祭扫的社会共识。
二、消除隐患，确保安全
各村、社区要早计划，早安排，做好安全事故防范工作。要在清明节前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，消除安全隐患，落实消防器具配备、电器安全使用、易燃物品存放、安全疏散通道设置等安全管理制度。
三、广泛宣传，树立新风
各村、社区要采取多种方式，深入宣传“禁燃禁放、绿色祭祀”规定。宣传先进殡葬文化，积极倡导文明、绿色祭扫新风尚。要制定清明节期间安全应急预案，保障祭扫群众的生命、财产安全。要认真做好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，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，保证信息渠道畅通，要及时掌握安全动态，做好应急准备，一旦发生险情和事故，要及时报告，迅速处置，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。
镇政府联系电话：2560322  
联系人：帅鹏程（15183371188） 
唐章成（13881360287）
附件1：2019春节清明群众祭扫情况统计表
附件2:“禁烧禁燃、绿色祭祀”宣传标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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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2019春节清明群众祭扫情况统计表
单位：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
	殡葬服务地点及名称
	时间
	祭扫总人数
	车辆总数
	工作人员总数
	有无突发事件
	其他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:
“禁烧禁燃、绿色祭祀”宣传标语
1、殡葬服务场所一律禁止焚烧和燃放冥币（纸钱）、香烛、鞭炮、烟花爆竹等行为
2、祭祀群众可采取鲜花、黄丝带、心愿卡、写读纪念文章、网上祭奠等低碳环保安全文明方式祭祀。
3、禁止将冥币（纸钱）、香烛、鞭炮、烟花爆竹带入殡葬服务场所。
4、倡导厚养薄葬，树立社会新风。
5、实行殡葬改革，破除封建陋习。
6、推行殡葬改革，保护土地资源。
7、推行火葬，节约土地。
8、推行火葬，保护森林。
9、文明祭扫、绿色殡葬。
10、严禁违规土葬、乱埋乱葬。
11、文明祭祀、安全用火。
12、反对封建迷信，革除丧葬陋俗。
13、坚决打击利用办丧事进行封建迷信活动。
14、国家禁止宗教场所收存非教职人员骨灰。
15、禁止买卖、出租社会公共墓地以外的土地作墓地、墓穴。
16、禁止将国家建设或农田基本建设中已迁移、平毁的坟墓进行返迁或重建设。
17、禁止在耕地、林地（城市规划区、城市公园、文物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水库周围和河流两岸200米内，以及交通要道的可视）范围内建造坟墓。（根据悬挂标语的地点和针对的对象，选择其中的内容）。
18、禁止单位、个人非法从事遗体运送、防腐、冷藏、火化。
19、鼓励以深埋、撒播、植树、存放等绿色生态方式安葬骨灰。
20、火葬区人员遗体未火化的不发丧葬补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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